
（一）古代日本佛教沿革

佛教于两汉之际从印度传入中国内地，经过

播和发展，于

个多世纪的传

世纪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。关于佛教东传日本的

尽管

历史过程，历来有“私传”与“公传”两种说法。前者指大陆僧

人自行泛海东渡，将佛教由民间渠道弘传日本的有关记载；后者

则指经过官方交通往来途径使佛教弘布日本的早期过程。

世纪中叶前两者在时间、方式上的记载不尽一致，但佛教曾于

后经由百济传入日本的事实还是大体可信的。

世纪初的日本，尚处在部民奴隶制社会。当时生产关系中残

存着大量氏族制成分，氏族奴隶主贵族以部民制形态控制土地，役

使广大部民和奴隶，生产力发展受到制约。大和朝廷以氏族制度

统治中央贵族和地方豪族，同时皇权也受到中央贵族集团的制约，

皇室与贵族集团及贵族集团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，争权夺利的冲

突频发。在思想文化方面，居于主导地位的依然是以天地精灵和

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的原始神道。中华文明的光芒虽已辐射到日

本，但汉字和儒家经典毕竟刚刚传入， 其影响仅限于渡来移民和

有关“私传说”，参见《扶桑略记》卷三，虎关师炼《元亨释书》卷十七：

“公传说”见于《上宫圣德法王帝说》及《元兴寺伽兰缘起》。

②据史书记载，公元 年曾有百济五经博士王仁将《论语》传至日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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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任摄政，执掌朝廷大权。

此后，佛像、佛经仍陆续传入，随着中国文

掌管移民的部分贵族集团上层。他们在同中国大陆及朝鲜半岛的

接触交往中，已经认识到自身政治、经济文化的落后状态，渴望

学习中国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。佛教的传来立即成为大和

朝廷中革新势力与保守势力矛盾斗争的焦点，极力维护现存制度

的大连物部尾舆一派贵族极力反对以“异域神”作为新的崇拜对

象，而热衷于接受大陆文明的大臣苏我宿祢稻目等人则奏请天皇

试行礼拜。不料，国中瘟疫流行，物部尾舆上奏说这是国神的谴

责，并强行焚毁佛堂，把佛像投于难波（在今大阪）的崛江，崇

佛派一度处于劣势。

年，苏我马子发动政变，诛杀物

明在日本影响不断扩大，苏我氏一族在朝廷中地位趋于稳固，物

部氏一族则转为颓势。公元

年

部守屋及其族人，“崇排佛之争”以崇佛派胜利告终。翌年，苏我

马子动工兴建法兴寺，佛教开始顺利地进入日本。 本推

古天皇元年），圣德太子（

摄行政务便极力倡佛，修建四天王寺。翌年，又下诏兴隆

太子向往中国文化，曾“习内教于高丽僧慧慈，学外典于博士觉

哿”。

年又制

佛法，欲将“能生无量无边福德果报”的佛教教义作为自己施政

的指导思想，以提高皇室尊严，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。

足见其以佛法教化臣

定《十七条宪法》，其中第二条是：“笃敬三宝。三宝者，佛法僧

也。则四生之终归，万国之终极。何世何人，非贵是法？人鲜尤

恶，能教从之。其不归三宝，何以致枉？”

民的施政纲领。此外，太子还派遣南渊请安僧等学问僧随遣隋使

小野妹子同赴大陆求取佛法。太子本人亦研习佛经，著有《法华

经义疏》、《维摩经义疏》、《胜鬘经义疏》（合称《三经义疏》）。在

年版。①参见杨曾文主编《日本佛教史》第一章，浙江人民出版社

②引自《日本书纪》卷二十二。

③引自《日本书纪》卷二十二。

第 2 页



公元

所，僧世纪初日本全国已有寺院圣德太子的大力推动下，至

尼 多人。

年，日本发生“大化革新”，中大兄皇子、中臣镰足

等人任命从中国归来的学问僧为国博士，掀起了仿效中国唐代制

度，进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全面改革的运动，佛教在日本进入了

一个新的时期。公元 年，即日本和铜三年至延历十三年，

日本基本上以平城京（今奈良）为都城，史称“奈良时代”。据史

料记载，这一时期中国佛教的六宗，即三论宗、成实宗、法相宗、

俱舍宗、华严宗、律宗已相继传入日本，形成了所谓“奈良六

宗”（也称“南都六宗”）。由于奈良时代属日本佛教早期阶段，六

宗可以说是对中国分佛教宗派的原原本本地引进和传承，在教相

判释、教义戒法方面并无发展。而且，诸宗之间没有严格界线，一

寺一人在研习自己所尊奉的宗派外，往往兼学他宗。佛教的制度

已渐完备，对僧官设置、僧位授予、僧尼的品行及日常生活均有

详细规定。当时，佛教作为镇护国家的要法由朝廷直接管理，中

国、朝鲜的高僧常常是应奈良朝廷邀请来日传法，往赴大陆的留

学僧、求法僧一般也都要由朝廷委派或批准。佛教同政治关系较

为密切，寺院建于都市，僧侣待遇优厚，甚至直接染指政治。奈

良后期，僧侣们在朝廷纵容下放债牟利，兼并土地，结果法门秽

乱，趋向堕落。

年，日本迁都平安京（今京都），开始了平安时代（

。平安时期日本佛教发生了重大变化，光仁、桓武、嵯峨几

代天皇为刷新政治整顿佛教界，不断派遣留学僧人唐求法，以便

归国创立新的宗派。同时禁止奈良旧佛教移住平安京，以杜绝僧

侣参政现象。在这一背景下，最澄与空海创立了日本佛教史上影

响最大的两个宗派 天台宗和真言宗，史称“平安二宗”。最澄

，俗姓三津首，近江（今滋贺县）人，幼年出家奈良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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镰仓时代（

岁受具足戒。东大寺学法相宗教义， 年与空海一同入唐。初

讚岐（今香川县）人，

在天台山（今临海县）从道邃、行满学天台教义，又从翛然习得

牛头禅法。后至越州（今浙江绍兴）龙兴寺研习密宗教义，顺晓

为之灌顶并授金刚界、胎藏界两部曼荼罗。回国后在比睿山建立

道场，开创日本天台宗。著有《守护国界章》、《显戒论》等，圆

寂后谥号“传教大师”。空海

岁到奈良皈依佛门。入唐后遍访各地名僧，在长安早年学儒，

（今西安）青龙寺从惠果受密宗嫡传，返日后在平安东寺及高野山

金刚峰寺开创日本真言宗。著有《十住心论》、《三教指归》等，圆

寂后谥号“弘法大师”。平安佛教已不再是对中国佛教的简单移植，

最澄所创天台宗融合了天台、密、律、禅四宗教义，有“台密”之

称；空海的真言宗教义，在对佛教流派及发展阶段的划定上以

“十住心”的判教理论将密教置于显教之上，也有其独具匠心之

处。继二人之后入唐留学僧人中以圆仁、圆珍、常晓、圆行、慧

运、宗睿最为著名，与之合称“入唐八家”。最澄、空海之后，密

教在日本上层流行起来，奈良佛教则趋于衰落。在佛教与政治关

系方面，形成政教并立的局面，皇室、贵族礼佛更甚，同时还出

现了神佛会通的趋势。到了平安晚期，净土、禅等新宗派流行起

来。

）是日本民族佛教形成时期。此时，产

生了带有日本民族特色的净土真宗、时宗、日莲宗，此外从中国

传入了禅宗（临济、曹洞二宗）。净土思想早在

世纪，才由法然（

世纪已传入日本，

完成判教，正式创立日但直至

本净土宗。法然吸收中国唐代高僧道绰、善导等人的净土理论，著

《选择本愿念佛集》，号召专修“易行道”的净土门，宣称在末法

时期专修“称名念佛”即可往生净土。该宗因其教义通俗、修行

简便，深受武士与庶民的欢迎。与此相同，禅宗思想亦较早传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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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真宗十派”。时宗是一遍

日本。奈康时代入唐的道昭、赴日弘法的道璿、鉴真都曾向日本

传禅。 世纪中叶由入宋求法僧荣西（ 传入的临济

宗，标志中国禅宗正式传入日本。荣西备中（今冈山县），吉备津

年入宋，巡礼浙江天台山，请人，号明庵，原学天台、台密，

来新章疏 年再度入宋，从天台山万年寺虚庵怀敞学余部。

年得临济宗黄龙派禅法，受“印可”，得承临济禅正宗法脉，

返日开创临济宗。荣西没后，有弟子道元（

本禅宗二

入宋从

如净参学曹洞宗禅法，将曹洞宗传入日本。同一时期，临济宗杨

岐派也传入日本。此后，禅宗各派分别在将军、武士和农民中传

播。故日本佛教史上有“临济将军，曹洞土民”的说法。从宋元

传入的禅宗因传承派系不同，在日本进一步演化为“

十四流”。

在佛教日本民族化过程中，日本僧人通过吸收、消化中国佛

教派生出一些特有的新宗派，净土真宗（也作一向宗、真宗）便

是其中之一。亲鸾 于

证文类》（简称“教行信证

年著《显净土真实教行

，主张“信心为本”、“恶人正机说”，

强调对弥陀愿力的绝对信念，成为独立于净土宗的又一宗派。亲

鸾死后，真宗不断发展，至江户时期分化为东、西本愿寺派等

依照净土经典和善导

《观经疏》建立的又一宗派。一遍幼名智真，早年曾皈依净土宗西

山派，后依熊野的神社中“神启”的“六字名号一遍法，十界依

正一遍体，万行离念一遍证，人中上上妙好华”偈改名一遍，以

《阿弥陀经》中“临命终时”的时作为宗派名称，从法华、华严思

想发挥净土教义，周游全国鼓吹“跳舞念佛”（边舞蹈边念“南无

阿弥陀佛”名号的游行），在本州、四国、九州吸引了大量信徒。

日莲宗亦称法华宗、日莲法华宗，是日本特有的宗派。日莲

，安房国（今千叶县）人， 岁出家到镰仓，先后学习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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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比睿山僧众袭击了京都的日莲宗诸寺，

天台、密、净土教义。 年，登清澄山高唱“南无妙法莲华

经”

激烈抨击其他宗派

遍，创立了以《法华经》为“唯一正法”的新宗派。日莲

公开宣称“念佛无间，禅天魔，真言亡国，律

莲五大部”，完成了教、机、时、国、序的“五

国贼”，引来诸宗攻击。日莲不断上书幕府，针砭时弊，要求国家

立于“正法”，批评净土念佛诸宗，结果屡遭政治迫害。日莲先后

写下《立正安国论》、《开目抄》、《观心本尊抄》、《报恩抄》、《撰

时抄》等所谓“

纲判教”，创“本门之本尊”、“本门之题目”、“本门之戒坛”的所

谓“三大秘法”，为后世日莲宗的传承、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至

派

世纪，日本历经南北朝、室町、安土桃山等几个历史

时期。此时，旧有奈良、平安佛教各宗派一方面因庄园制崩溃而

削弱了经济基础，另一方面由于朝廷、公家日趋衰落而失去政治

靠山，所以，虽在持续之中但教势未能获得大的发展。与此相反，

镰仓新佛教得到不断发展。首先，禅宗十分活跃。尤其是临济宗

深得足利将军皈依，足利义满秉政时期为了利用临济宗统辖诸宗，

指定南禅寺为五山、十刹之首，五山僧人甚至出任遣明使节，代

行日本与明朝国交。净土宗在源空死后繁衍出 流，室町时

期京都的西山派、东国、九州的镇西派在公家、武士中广泛传播，

有了明显发展。时宗则在教化活动的同时积极从事花道、茶道、连

歌、能乐等活动，受到战国大名的青睐。净土真宗中以本愿寺派

发展最快，信徒中农民占大多数，真宗寺院还拥有武装，曾多次

发生“一向一揆”意为一向宗起义或暴动。日莲宗从南北朝时起

将自己的势力由京都近畿推向西部日本，渐渐接近了幕府，公家

教势有所发展，但

处于日本封建社会晚期，此时的佛

所寺院皆被焚毁，使其蒙受重大打击。

江户时代（

年，属于中国临济宗的隐元隆教也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。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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斋放弃了往昔的神佛会通

渡日建立黄檗山万福寺，开创日本黄檗宗外，佛琦（

奉行”，全权掌管宗教事务。“岛原一揆”

教诸宗无大变化。德川幕府为巩固封建制度，专门设置了“寺社

后，幕府为禁绝天主教，

强制推行“改宗”和“寺请制度”，以佛教统一民众信仰，由此形

成了百姓必须作为施主和信徒归属于某一寺院的“寺檀关系”，佛

教寺院为幕府代行着户籍管理的职能。于是，士、农、工、商各

色人等无一例外地成了从属于佛教寺院的檀徒，特别是幕府规定

“改宗”后，神、儒二道实际亦归其管辖，佛教一时几近国教。结

果，诸宗生活稳定，僧侣逐渐流于安逸，醉心于角逐僧官、僧位

和营造富丽堂皇的寺院，轻视教义的研习与戒律的修持。江户中

期以后，佛教界在教理及信仰上均无进展。②

已形成

与佛教沉沦衰败的颓势相反，长期以来憎恶佛教骄奢无为的

神、儒二道掀起排佛论，谋求独立振兴。江户大学头林罗山追慕

程朱遗风，率先著书立说，宣扬儒道，将佛教贬为邪说。其门人

弟子秉承旨命，排佛之风渐盛。宽文年间（

了儒佛相争的局面。神道受到儒道排佛的鼓舞，也不再甘于俯首

听命于佛教，吉川惟足及其弟子山崎

聚集

理论，竖起反佛旗帜。山崎倡导“神儒合一”，将朱子学理论与神

道相结合，创立了“垂加神道”， 多弟子，论证佛教

①“岛原一揆”即 该年肥前岛原半岛和肥后天草岛发生的农民暴动

年

地原为天主教大名有马氏、小西氏领地，天主教势力很大。在幕府的禁教政策与岛原

城主松仓氏的苛政的双重压迫下，

应。起义者推举天草四郎时贞为首领，固守原城，同幕府分庭抗礼。

集 万大军包围原城，切断粮道后，强行攻入城内，屠杀起义群众达

后，幕府禁教更加严厉，并修订《武家诸法度》以强化封建统治。

日本佛教史纲》，商务印书馆 年版，第②参见村上专精著、杨曾文译

页。

③日本神道教派之一，以“神垂以祈祷为先，冥加（保佑）以正直为本”得名。

宣扬“神道乃天地间唯一之道”，天照大神具有“至高至大德”，此德“存于人心可不

教而知”，鼓吹“忠君爱国”的道德观念。

月岛原百姓举行起义，天草农民起而响

年，幕府调

多人。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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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”即为“神道”的结论，并依此建立的一种神道

崇神忠君，以日本作为世上中心的思想。

支配全国的统治权，为此发出“王政复古”号令，并以武装斗争

年至

年进行了一系列旨在建立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，史称“明治

维新”。明治政府极力推行以天皇为中心的新体制，强调“神武创

业”精神，推动“富国强兵”、“殖产兴业”、“文明开化”三大政

策指导下的近代资本主义化过程。在宗教方面，由于在王政复古

和倒幕运动中神道教起了动员舆论和维系人心的作用，在明治政

①日本神道教派之一。贺茂真渊与本居宣长等人从古语、古文研究中得出“古

该教派宣称天皇出自神系，鼓吹

道，至元禄年间（

违背国体。加之具有将军继承人资格的“御三家”之一的水户藩

主德川光国、会津的谱代大名保科正之等名门贵族崇信神、儒二

，已形成了神、佛、儒并行的局势。

到了天保年间不久，神道改革发展为江户后期的“复古神道”。

教。

，平田笃胤等人进一步鼓吹神国思想，大力抨击佛

世纪下半叶，西方殖民列强进逼日本，腐败无能的德川幕

府在船坚炮利的殖民强盗面前节节败退，先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

“安政五国条约”。面对民族存亡的严重危机，大批仁人志士发动

了“尊王攘夷”、“尊王倒幕”等一系列武装斗争。上述崇神抑佛

的思潮恰恰迎合了社会政治斗争的需要，从一定意义上讲为倒幕

维新力量提供了舆论准备和理论依据。这一切无疑给“王政复

古”后明治初年政府推行的崇神抑佛政策和社会上出现的“废佛

毁释”风潮打下了伏笔。

（二）近代日本佛教的衰落与复兴

年底，倒幕维新力量迫使德川幕府“大政奉还”，即交出

形式打败幕府，建立起地主资产阶级联合政权。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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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
页。

上述情况使佛教蒙受重大打击，步”。

月，突

度”，通过合并“废寺”使原有 座，同时

特

明治七年，还

别是“明治五年八月以后，又废除了僧位、僧官，把普化宗、修

验道这样的所属不明的宗派全部废除；此后，僧侣只是一般的职

业，命令他们称姓氏；解除官府关于食肉、带妻、蓄发的禁令；废

除关于女人结界的制度；允许各地随便合并寺院，除总本山之处，

废除一切无施主、无住持的寺院，禁止僧尼托钵；

曾禁止火葬。这样一来，使各县任意破坏寺院，到毫无忌惮的地

加之启蒙运动蓬勃展开，西

教改信神道。

佛，该藩内

府成立后被规定为国教。因此，明治初年，政府力图以神道作为

统治民众精神的工具，强调“神武创业精神”，维新伊始便颁布

“神佛分离令”，旋即设置“宣教使”，企图以神道为国教，实现

“祭政一致”的古制。结果，长期以来在幕府保护下享有特权的

佛教顿失所恃，起自幕末的排佛势力借助政权力量掀起一场破坏

佛寺、捣毁佛像的浪潮，由此引发了一场空前的“废佛毁释”运

动。

早在明治元年（ ，由平田笃胤亲信掌权的隐岐已率先废

佛，将领内寺院尽数毁坏，还强使百姓立下“血誓文书”，放弃佛

所寺院成为废寺，

到了第二年，盛行平田神道学说的萨摩藩下令废

名僧侣还俗，一度使佛

教绝迹。不久，这一风潮席卷全国，各藩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废寺

合寺运动，其中最为典型的富山藩，在明治三年（

然下达“废寺令”，实行每一宗派仅存一座寺院的“一宗一寺制

座寺院锐减至

勒令寺僧断除同本山、檀徒的联系，结果迫使僧尼大量还俗。

引自云藤义道著

页。

②引自村上专精著、 杨曾文译《 本佛教史纲》，商务印书馆 年版，第

版，《明治佛教》，大藏出版株式会社昭和三十一年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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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，废神

版，第

方思想的传播，科技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使佛教影响趋于缩小，佛

教一度陷入危机境地。

年

废佛毁释的打击惊醒了长期流于安逸堕落的佛教界，不少有

识之士在历史巨变时期反思佛教，努力寻求振兴之路。

月，伊予国临济宗大隆寺僧韬谷、真宗兴正寺僧摄信联系诸宗

余所寺院僧人进行“同德会盟”，提出：

王法佛法不离之论；

邪教研穷毁斥之论；

自宗教书研核之论；

三道鼎立磨练之论；

自宗旧弊一洗之论；

新规学校营缮之论；

宗宗人才登庸之论；

）诸州民间教谕之论。

等 条课愿，高唱王佛一体，主张通过内省重振宗风。更有以真

宗门徒为主体的檀家农民发动了武装暴动，开展了抗拒废佛毁释、

反对合并寺院的护法运动。其中较大规模的有三河菊间藩一揆、越

前三郡一揆等，由于寺院的并废牵动农民信徒的经济利益，所以

卷入暴动的农民甚至多达万人以上。①

明治时代是日本历史上风云变幻的转折时期，政府为适应政

治统治需要不断调整政策，给佛教的近代化过程打下了时代的印

记。首先，明治政权的宗教管理部门经历了一个调整和完善的过

程。明治初年，政府职能部门在形式上恢复了二官六省古制，由

民部省寺院寮掌管原属幕府寺社奉行执掌的事务。

近代》，吉川弘文馆平成二年（①参见柏原祐泉著《日本佛教史

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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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内

新之时已初露端倪。 年

日发布的

祇省立教部省后，由其管辖宣教、祭典事务。当时，废佛毁释浪

潮已经平息，佛教各宗采取自治形式从事传教活动。政府对神道

辖全宗。

神社和佛教各宗同样授予教导职，并在各宗设“教导职管长”统

年，政府还根据佛教各宗的要求创办了神佛合并的

大教院，以培养“教导职”人才。

年废除了内务省的社寺局，

年，政府废除大教院，改

在各宗分设学林、学校。两年后，又取消了教部省，宗教事务移

入内务省社寺局。进入本世纪后，

改神社局为宗教局。到了明治时代结束后的大正二年（

务省的宗教局划归文部省，此后再无大的变动。

其次，政府的佛教政策经历了一个由独尊国家神道到并重神

道、佛教以推动“文明开化”的转变过程。明治初年，政府将建

立以天皇为核心的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目标，各项施政的方针

政策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。佛教政策亦不例外，其发展变化始终

围绕这一基本目标。如前所述，明治初年政府对佛教采取了旨在

抬高神道地位的神佛分离政策。明治政府的这一思想早在倒幕维

月

月

日发布的《王政复古之大号

令》中声称“诸事依神武创业之始⋯⋯”。翌年

《太政官布告》又进一步规定“今王政复古，以神武创业之始为基。

诸事一新，恢复祭政一致之制度。⋯⋯再兴神祇官制，布告五畿

属”。

七道诸国，⋯⋯普天之下诸神社、神主乃至祢宜、祝神部归其统

此后，政府频频发出旨在确立神道无上权威的“神佛分离

年

令”，禁止神道与佛教混合，还命令“宫门迹”（出家的贵族）还

月，任命宣教使以“自神俗，废止宫廷内的佛教仪式。

年代流传下来的超越人间意志的惟大神道”教化国民。到了

月 日，政府发布“教则三条”（亦称神教三条或三章教宪），指

①引自《大日本史料集成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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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转

三九年（

年颁布的《大日

示国民：

一、应体敬神爱国之宗旨；

二、明辨天理人道；

三、奉戴皇上，遵守朝旨。①

表明了建立以神道主义为基础的近代天皇制国家的意向。不久又

设置教导职，推动神道国教化政策的实施。

然而，日本佛教毕竟已是有千百年传承历史传统宗教，其教

义思想业已融入民族文化、习俗之中。因此，尽管在政府扶植下

以神社为中心的“氏子制度”形式上取代了原有佛教寺院与信徒

间的“寺檀关系”，但广大佛教信徒仍将佛寺作为自己宗教活动的

主要场所，尤其在丧葬仪式、祭祀祖先方面，佛教依旧扮演着主

要角色。更由于近代日本社会依然存在着佛教赖以生存的阶级根

源和社会根源，佛教诸宗在明治初年的动荡之后，顺应时局适时

进行了自我改造和调整，开始通过佛教近代化的努力在文明开化

潮流中发挥作用。明治政府也逐渐认识到佛教深邃的哲学思想体

系和深沉久远的社会影响绝非神道可比，于是放弃了明治初年的

抑佛方针，转而采取怀柔政策。

世纪 年代前后，政府在自由民权运动推动下着手开设

国会、制定宪法，初步建立起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体制。在思想领

域中，发布“教育敕语”，兴起国粹主义浪潮。佛教界开明人士抓

住有利时机，争取信仰自由获得一定成功。

本帝国宪法》中规定“日本臣民在不妨碍安宁秩序及不违背臣民

义务的条件下”享有“信教自由”的权利。毫无疑问，这部钦定

宪法赋予“臣民”的“信教自由”十分有限，神道仍然具有近乎

页。

自吉田久一著《日本近代

）版，第

佛教 社会史的研究》，吉川弘文昭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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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

）版，第

①引自家永三郎著〈

三十六年

明治的佛教

②参见柏原祐泉著《日本佛教史

页；云藤义道著

年，西本愿寺僧侣梅上泽融、

新生，如何发展的问题。”

了一场艰苦的改革运动。

明治初年，在“文

真宗为主，其中东、

明开化”的大潮中，一批批有志振兴佛教

的青年僧侣奔赴海外，努力摄取促进佛教近代化所需要的西方文

化知识。现存资料表明，近代日僧留学海外

到欧洲学

西本愿寺对此着力尤劬，净土宗、临济宗、曹洞宗、天台宗也纷

习考察。纷派出僧〈

度，岛地归国后痛感神道

家、俯首于神道的弊端，上书教部省，力主

岛地默雷、赤松连城等人游学欧洲、印

国教化及佛教隶属

年，

“神佛二教分离说”，终于说服政府将真宗从大教院中分离出来。岛

地的“神佛分离”主张与政府的“神佛分离令”虽然仅仅相距

道

两者却有本质差别。如果说政府此前的目的在于贬低佛教抬高神

，结果导致“废佛毁释”，那末岛地此举则是恢复佛教独立性的

努力、在近代佛教改革方面起到了夺人先声的作用。

向。一方面“废佛毁释的打击给多年耽于安逸、懒

国教的超然地位，但较之此前任意阉割民众宗教信仰的做法，仍

不失为一个历史的进步。

维新政权的建立改变了佛教千百年来依附政治权力主宰宗教

意识形态的局面，这一前所未有的冲击也为日本佛教提供了一次

反思与振兴的机遇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佛教的发展体现出两种

截然相反的倾

团中惰的佛教以觉醒的机会，使不少教 的有识之士觉悟起来，力

求振作，不断推动佛教近代化进程。但同时，佛教界整体仍未能

从根本上反省，未能认清如何在近代日本社会中获得充满活力的

从明治到大正时期，日本佛教界经历

日本

页 。

近化》，吉川弘文馆平成二

近代佛教史序说》，第 页。

版，第

佛教〉 法藏馆昭和《讲座近代佛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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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日本佛学界的“大乘非佛说”始见于江户中期富永仲基的

仲基在这篇著述中从语言

理”，认为释迦牟尼“直说

其是大乘所依佛经则为历代累加的产物。

）与境野黄洋

明治初期，从长期锁国状态下解放出来的日本社会中曾一度

流行过欧化主义，因此，当时佛教界受到国家神道和基督教的双

重压制。到了 年前后，随着政府颁布《明治宪法》、开设国

会，初步建立起近代国家体制，思想界中国粹主义抬头，主张恢

复日本传统的浪潮为佛教界在逆境中谋求振兴提供了转机。这一

时期里，东京帝国大学出身的井上圆了（

年，

）写下《真

理金针》、《佛教活论》等著作，打出“爱国护理”的旗帜，高呼

为日本独立必须恢复佛教。井上还努力破除迷信，论证佛教教义

同欧洲哲学的一致性，奠定了近代佛教哲学研究的基础。

长期执教东京帝国大学的村上专精

刊行了《佛教史林》，开近代佛教史研究之先河。村

上还写下《日本佛教一贯论》、《佛教统一论》等重要著作，提倡

“大乘非佛说论”， 成为日本近代佛教史研究奠基者，与上述僧侣

出身的明治前期佛教启蒙思想家相呼应，田中智学、山冈铁舟、大

内青峦等在俗佛教学者针对当时出现大量无僧籍在家佛教信徒的

实际状况，开展了居士佛教运动，成为日本近代佛教改革之一翼。

年

条纲领：

月，境野黄洋、高岛米峰、渡边海旭等人结成“佛

教清徒同志会”，宣布

我会员以佛教之健全信仰为根本义；

我会员应振作普及佛教之健全信仰、智识、道义，谋求社

会之根本改善；

我会员应主张佛教及其他宗教之自由探讨、研究；

出定后语》。富永

民族性等角度分析了佛教传承的漫长历史，提出“加上原

的原始经典只有《阿含经》中数章，其它佛教的经典，尤

后来，村上专精在明治佛教改革运动中对佛

教的历史、教义做了进一步考察，明确了此论，为近代佛教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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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展开批主义化过程中各种社会

）于

社昭和四十三年

我会员应断绝一切迷信；

我会员不承认保持以往宗教制度及仪式之必要性；

我会员反对任何政治上的保护与干涉。①

月，该会发行会刊

表明了革新势力要求佛教的自由研究，否定过去陈腐的宗教仪式、

制度，企图挣脱世俗权利羁绊的意愿。翌年

《新佛教》，针对近代日本帝

在针砭时弊的

判，登载反对日俄战争、反对宗教界为战争祈祷的尖锐文章，提

倡废娼、禁酒禁烟、改良风俗、保护动物等活动。

年后，该会改名为新佛教同志会，进

同时，他们还与堺利彦、幸德秋水密切接触，对新兴的社会主义

运动表示同情和理解。

年

一步开展活动，把佛教近代化运动推向高潮。此外，清泽满之

月创办《教界时言》，提倡“精神主

圆了、村上专精、南条文雄等人共建

义”，进行树立近代佛教信仰的尝试。清泽又在东京浩浩洞募集锐

意改革佛教的同志，与井上

刊行《无我之“大谷派革新全国同盟”。伊藤正信（

爱》，宣传“个体的人要将自己的命运完全委托于他人的爱，同时

全力将自己的爱奉献给他人”。在教义革新方面，高楠顺次郎

）等大批留学僧侣归来把西方梵文、印度学以及近代

社会学、历史学研究方法带入日本，为提高佛学研究水平做出了

很大贡献。

至昭和初年，佛教界改革运动继明大正时期（

治时代余绪持续发展。在大正民主运动推动下，佛教界人士展开

佛教大年鉴》，佛教①转引自

页。版， 本篇

五卷六号〈烦闷录〉一文中提到：“宗教不应讴歌战争，

②当时新佛教同志会会刊《新佛教》经常登载带有反战性质的文章。例如，第

祈祷战胜的做法同以整个

文中指出：“讨罪即人类为对象的宗教精神相矛盾”；第六卷三号所载〈兵马倥偬

为犯罪，征伐不义同样是一种不义；何处有义战？惟有春秋空流逝”。

明治百年纪念

明治佛教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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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深入传播调和，防止社 明治

镇护国家”的说教，主张通过传教和举办社会福利事业达到阶级

教人会”发布的共同宣言中，公召开的“大日本佛末年（

民的意向恰恰为

开阐明了“佛教是国家风教的基础”，，表明了佛教界迎合政府意图

的整体倾向。而后，这种追随政府，为其教化国

军国主义侵略势力所利用。

年版。本佛教史》终章 浙江人民出版社①引自杨曾文著

发展，往往屈从于政权力量支配下的统治性社会意识。这种精神

意识甚至具有生废予夺之权。而这些社会意识为求得自身存在与

在某些历史时期和特定情况下一个政权对有些社会深刻的影响，

于阶级社会上层建筑的 地位，对于社会意识的各个方面有着

响到日本宗教立法过程和宗教界本身发展走向。由于国家政权处

“战时体制 的建立强化了政治对宗教的干涉作用，极大地影

轨道。纳入“圣战”，

开展了所谓“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”，强化“战时体制 将全国

麿内阁向国民发出“举国一致，尽忠报国，坚忍持久”三条口号，

月，第一次近卫文年本国民牢牢地绑在军国主义战车上，

北。“七·七事变”后，又将侵略战火扩大到中国全境。为了将日

日月 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年 占领中国东

本佛教（三）战争时期的日

过传教、社会活动为它服务。 本，佛教教团根据“王法为传统

以来的日本佛教，“仍然依附于君主立宪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权，通

了 佛教护国团”，积极参与社会运动。然而，就 体而言，近代

岛地默雷为中心结成了争取普选参政权的活动，并以高岛米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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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政府制定并实施《宗教团体法

歧而搁浅。

月，近卫文麿内阁文部大臣《国家总动员法》实施后，

又经过政

府法制局两度修改后，于

一般认为，

下三点：

令迭出，涉及宗教的各种布告、训令多达

第一、整顿、统一以往的宗教法规。近代以来，明治政府法

余项，但失于零散

月，文

个教团

近

上的极权专制，在具体社会运动方面则表现为作为非正统社会意

年

识主体的人群对国家政权的妥协和依附。“战时体制”下的日本宗

月，政府公布了《国家总动员法》，要求教便是如此。

宗教团体法》公布后，政府又于

“最有效地发挥全国之力，统筹使用人力物力资源。”不久，文部

省对神道、佛教、基督教派代表进行了“国民精神总动员”，督促

其向中国传教。 年将神道

个宗派，基督教统编为统编为 派，佛教统编为

年

年，神道、佛教、基督教结成“大日本宗

月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日本整个宗教界都成了法西斯

战争狂人的协从，

教报国会”作为“大政翼赞运动”的一环鼓吹国家主义，为军国

主义侵略歌功颂德和对信徒作战争动员，佛教几乎失掉了原有性

质。

代日本的宗教立法过程源自上个世纪末。 年，政府曾

借修改与欧美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之机，向贵族院帝国议会提

出第一次“宗教法案”，后因佛教界发起了置佛教于国家保护之下

的“ 教公认运动”未能通过。 年 月

法案”提交议会，又因基督教界的反对而告吹。

，曾有第二次“宗教

年

部大臣胜田主计拟定了“以作为教化团体为振兴国民精神作贡献

为宗旨”的“宗教团体法案”并提交国会审议，仍因各界意见分

年，再度提出的“宗教团体法草案”仍未能通过。

年

荒木贞夫向宗教制度调查会咨询了“宗教团体法纲要

年初，在两院通过《宗教团体法》。

的主要有以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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